Salvation 救恩 基督教神學最常見的詞語就是救恩，是指神為人悲慘景況所預備的出路。此組詞的基本意義是「拯救」，有一般及神學的用法，不過二者的分別不是那麼明顯。它可以指任何人從危難中被解救出來的情況，不管該危難是真實或只是潛在的，就如醫治人的疾病（可五28）、救人脫離仇敵（詩四十四7），或可能的死亡（太八25）。而「救恩」這名詞可以正面地指拯救行動帶來的幸福狀況，不一定僅是消極地指脫離危險。在舊約，「拯救」一詞特別是指神救祂的子民脫離仇敵；此名詞亦可指神恩慈地對祂子民的一切後果（詩五十三6）。故舊約了解的救恩是頗具體的，涵括的範圍常越過屬靈的恩福。
在福音書，此組詞是用來指耶穌（Jesus{\LinkToBook:TopicID=657,Name=Jesus}）*醫治（Healing{\LinkToBook:TopicID=539,Name=Healing}）*人的大能工作；但它在新約發展出來的特別意義，主要還是基於舊約對神怎樣恩待祂子民的了解而來。到了新約較後期的作品，作者已習慣稱神和耶穌為「救贖者」或「救主」（提前一1；提後一1）；這稱謂亦可總括基督教怎樣了解神對待祂子民。「耶穌」一詞的字源意義就是「耶和華是救恩」，而此意義必為第一代信徒所認識（太一21）。但現在他們了解的救恩已經與舊約時代完全不同了，拯救或使之脫離險境一意義仍然存在，但脫離的對象卻是指罪及神的忿怒，是指拯救人脫離罪的命運而言（羅五9～10）。基督徒乃是指那些相信自己將要被拯救的人；有人認為這種將來之救恩的概念在新約是首要的（徒二21；羅十三11；林前五5；來九28；彼前一15）。不過我們也要指出，基督徒也是指那些現在得救的人（徒二47；林前一18；林後二15），和已經得救的人而言（弗二5、8）；故此歸正的時刻就是得救的時刻（多三5）。
這詞語顯出整個救贖行動是從外面施行，施行者是人類的救主神，人是無能自救的（多三5）；因此救恩完全在乎神的恩典。它是本乎耶穌的工作，透過祂成為肉身和贖罪的死亡，罪人才能脫離神的忿怒（提前一15）。這是聖經所啟示（提後三15），並且透過傳福音而使個別的人能得救（林前一21），只要他們以信心及悔改來回應福音的信息，並且向主呼求（羅十9～10）；因此這詞在新約神學已成了一個專門詞語，用來描述神把人從罪及其結果拯救出來，並置他於可以蒙受恩福的境地。後來，救恩一詞亦指神賜給信徒各種福氣的總稱（路十九9；羅一16），雖然至終要等到新世界來臨之日才能完全兌現，但救恩卻是此時此地的真實經驗（林後六2；腓二12）。
自新約時代以降，救恩教義常被誤解，最常見的是，人以為要努力為善，討神喜悅，才能贏取救恩。在改教時期，更正教強調因信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*的道理，並且認為這是測試教會是否仍忠於福音真理的標準。信徒堅持救恩是神的恩典，教會不應僭越其位，宣布誰可得救，誰不能得救。近代又有另外一些錯誤出現，有些人傳講的福音竟與耶穌沒有關係，他們的教訓與「夫子自道」的道德教訓無異，完全不認識神是在基督裡叫世人與祂和好的真理，以為救恩就是使人認識神，不包括除去人的罪。
救恩的範圍也是爭辯的對象。大體上，人仍然接受舊約用這詞的方法，即以此來指神把祂的子民從他們的敵人中救出來，但敵人又是何所指呢？近代有人認為是指饑餓、貧窮及戰爭，以致人可以在這世界過合理的生活，結果救恩的屬靈意義便退到後面去了。基督徒當然要向著這目標努力，但這個新約最重要的神學詞彙卻會失去它最重要的含義。人看不見今天最需要的乃是與神和好；只有當人與神復和，人與人才能和平共存；換句話說，屬靈的救贖不是較廣之「救贖」可有可無的一小部分，乃是最核心的，也是人與人相處的一種新態度。教會的確須要照顧人屬靈和屬物的需要，但新約認為屬靈的需要不能與屬物的需要分割，事實上它是教會一切事工的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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